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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见习记者 吴诗榕

原业委会去年就到期了，但是他们现在仍在小区里“管
事”，这合法吗？近日，福州市台江区万侯园小区业主陈先生
通过海都热线968880报料称，原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后拒绝
撤场、不移交公章，仍使用着小区业委会办公室。苍霞街道工
作人员回应称，原业委会身份已失效，目前仅代行物业服务职
能，但公章未移交的问题仍在协调中，下一步将推动召开业主
大会，重新表决以上问题。

业委会去年任期届满
却“赖”着不走！

福州万侯园小区原业委会拒绝撤场、
不移交公章；街道工作人员称，将推动召
开业主大会表决清退问题

业委会和物业私签协议

把业主“卖”了？
融信大卫城小区业委会与物业签“友好

合作协议”，约定3年内不更换物业，保证
不降低物业费；社区表示，该协议无效

N海都见习记者 王凯诺 张声琳

在社区治理中，业委会发挥着规范物业服务、改善业主生活的重要作用，
但近日，福州仓山区融信大卫城小区的不少业主却想罢免业委会。原来，去
年8月他们发现业委会竟然和物业签订了一份“友好合作协议”，其中约定业
委会三年内不得召开业主大会下调物业费、更换物业，且要求对协议内容保
密。在那之后，业主们希望通过社区介入、召开业主大会等方式罢免业委会，
但时至今日仍未成功。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属实？是否侵害了业主权益？

“我们成立业委会本来是为了规范物业，结果业委会背着业
主签这种协议。”融信大卫城小区业主夏先生称，融信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物业”）是房地产商的配套物业，自2013年
大规模业主入住以来，许多业主对融信物业收取高额物业费的同
时，逐渐降低服务质量的行为不满，组建业委会本就有这方面的
诉求，但没想到业委会竟然私下和物业签了合作协议。

夏先生出示了一份“友好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业委会承
诺 3年内不进行物业更换选聘工作，保证融信物业 3年的物业管
理服务资格并保证不降低物业收费标准。协议还提到，双方应对
协议的条款内容保密，不得向第三方透露。落款甲方为大卫城业
委会，乙方为融信物业，但并盖有融信物业公章。

夏先生表示，这份协议是物业工作人员在2024年8月初发到
业主群中的。因此事许多业主希望罢免目前的业委会，但一直拖
延至今都未能成功。“业委会凭什么能签这种侵害全体业主权益
的协议呢？”

6月24日上午，记者走访看到，小区业委会办公室位于物业服
务中心旁，但大门紧锁无人办公。“业委会办公室，一年365天就开
几天。”业主刘先生表示，小区业委会办公室，每年只有极少数时
间有人办公，有事要找业委会全靠打电话。

“我们是有签署这份协议，但物业发的那份有内容缺失。”业
委会主任杨先生告诉记者，协议是在业委会组建过程中，在多位
业主代表见证下签署的。“当时有部分业主与物业关系较好，为了
获取物业的支持，以达到成立业委会的条件，便与物业协商合作，
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业委会不发起更换物业的流程。”

为什么协议中有保密条款？“当时有业主代表提出，不希望这
份协议被用来挑起纠纷，便添加了保密条款。”杨先生称，物业对
业主公布的协议中，隐去了签订协议的时间，并且物业公布协议
时，业委会正在进行新物业的聘用流程，但受协议公布影响，聘用
流程中断。

记者对比业委会与业主提供的协议，发现业主提供的协议缺失
了签订时间，业委会提供的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 2023年 6月 22
日。据了解，该小区业委会的成立时间约为2023年6月26—27日。

为核实情况，记者来到融信物业服务中心。物业经理陈女士
表示，由于此事的经办人员已经离职，其对协议的签署及公布经
过不太了解，目前也找不到此协议原件，同时表示暂无该经办人
员联系方式。

随后，记者来到百花社区了解情况。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确实收到了相关投诉，也进行了调解。“协议肯定是无效的，签
订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全体业主。”工作人员还表示，若业主
不满业委会的工作，可以选择召开业主大会进行罢免。

对此，福建律师海都公益团福建共与和律师事务所陈建明律
师认为，业委会擅自签署涉业主权益的合同，这一行为或构成违
法。

业委会超越职权边界行事，其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陈律师
建议，对于业主而言，当遇到业委会违法行为，侵害业主权益时，
可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确认协议或决定
无效，也可向街道办事处、房管部门投诉，要求责令业委会整改，
还能通过召开临时业主大会罢免相关委员。

针对此类问题，记者咨询了福建律师海都公益团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沈展昌律师。沈律师指出，据《业
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48条规定，业主委员
会应当自任期届满之日起 10日内，将其保管的档案资
料、印章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移交新一届
业主委员会，原业委会已期满终止，其未移交相关材料
的行为属于违法。

沈律师表示，在小区还未选出新的业委会的情况
下，根据《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54条，可
由社区居委会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社区居委会可根据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56条等相关规定
要求公安机关协助让原业委会移交材料并撤场。业委
会期满终止后，若相关业主议事规则未作出特别约定，
则原业委会不得再继续履行相关职责。因此，原业委
会期满终止后，不可以代行物业服务职能。

对于业主普遍关心的财务公开问题，沈律师指出，
根据《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及《物业管
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业主对业委会的财务情况享有知
情权，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知晓业委会的财务情况。若
在业主要求后，业委会仍拒绝公开财务资料，业主有权
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行使知情权。

□焦点

业委会职责
如何界定

“明明去年11月就到期了，为什么还占着办公室不
走？”据业主陈先生介绍，万侯园小区原业委会已于去
年 11月任期届满，但至今不仅拒绝移交公章和财务账
目，还继续在业委会办公室处理小区事务。更让陈先
生等业主担忧的是，原业委会一直未公开具体财务情
况，而新一届业委会成员选举也因投票人数不足失败。

对此，记者向苍霞街道进一步了解。苍霞街道工
作人员表示，原业委会的法律身份已经失效，他们现在
提供的是物业服务，并非业委会职能。对于为何原业
委会到期该小区未由社区代管的问题，工作人员解释
称，社区“进场”需要有业主提出，而目前原业委会提供
的物业服务暂未引发大部分业主的不满。

在财务问题上，街道工作人员表示，虽曾看到小区
内张贴过财务公告，但街道也未收到过抄送材料。此
外，此前的换届选举因投票人数不足法定三分之二而
失败。

陈先生等业主认为，选举过程中存在通知不到位
等问题。对此，街道工作人员解释称，社区和筹备组均
已尽力通知，但部分产权人（尤其是店面业主）联系方
式难以获取，且部分业主对选举持消极态度。

街道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街道正在积极协调各
方，推动问题的解决。将协助业主达成共识，推动 20%
以上业主联名提议召开业主大会，讨论清退原业委会、
财务审计、选举新一届业委会等议题。“最终决定权在
业主手中，我们将依法依规履行指导监督职责。”

律师：

业主：

业主：该“协议”侵害全体业主权益

业委会：为促成业委会成立而签

律师：

业委会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
做呢？对此，记者也咨询了沈展昌
律师。沈律师表示，业委会作为业
主自治的执行机构，其行为边界由
法律严格界定。在合法职权范围
内，业委会可以依法执行业主大会
决议，例如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或
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管理和使用专
项维修资金、决定共有部分的经营
与收益分配；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
行合同义务，就小区管理问题与物
业沟通协商，代表业主提起民事诉
讼维护共有权益；需定期公示业主
大会和业委会决议、公共收益收
支、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等重要信
息，保障业主知情权。

但法律亦明确禁止业委会超
越职权边界行事。业委会不得擅
自作出应由业主大会决定的事项，
如擅自决定选聘或解聘物业、调整
物业费标准、处分共有财产（如改

变共用部位用途、出售小区公共
设施）；不得通过协议或规则限制
业主依法行使投票权、知情权等合
法权利，例如设置不合理条件剥夺业
主提案权或表决权；严禁侵占、挪用
公共收益或专项维修资金，不得将共
有资金用于与小区管理无关的支出；
未经业主大会授权，不得擅自对外签
署涉及业主重大权益的合同（如长期
限制业主大会权利的“合作协议”）；
任期届满后必须按规定移交公章、财
务资料等物品，不得拒绝撤场或继续
以业委会名义开展活动；业委会成员
个人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不
得泄露业主信息或侵害业主共同利
益，相关行为若违反法律规定，需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吴诗榕 王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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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拒交权涉嫌违法
业主对财务有知情权

业委会届满仍“霸岗”
且未公开财务情况

擅自签署涉业主权益的合同
该行为或违法


